关于县委社情民意通道交办网民反映襄垣县恒祥焦化有限公司无视法规大肆污染问题的调查报告

县委办公室：

2019年7月3日，接到县委社情民意通道交办“网民反映襄垣县恒祥焦化无视法规大肆污染，环保局疑似监管缺失”问题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经过现场勘查、相关资料提取，现形成调查报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襄垣县恒祥焦化有限公司位于富阳工业园区白草坡村，为一生产能力94万吨/年焦化项目。该公司环评于2009年8月20日经山西省原环境保护厅批复（晋环函〔2009〕312号），2010年12月30日，山西省原环境保护厅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晋环函〔2010〕1591号）并对其核发《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91140423701166759L001P，有效期至2020年10月。

该公司建设有焦炉废气脱硫、脱硝设施，装煤及出焦除尘项目设备配套建设有“二合一”地面除尘站，并在排放口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建设有污水处理系统，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回用，化产槽区建设有VOCs收集治理设施，燃料煤堆放于封闭棚内。

二、日常监管情况

（一）该公司大气排放口安装有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与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实行24小时动态监测监控。
（二）按照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规定，该公司每季度聘请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

（三）根据重点污染源环境监察管理相关规定要求，我局对襄垣县恒祥焦化有限公司现场监察频次每个月不少于两次，并不定期现场查阅该公司污染源在线监控数据及第三方出具的自行监测报告。

（四）根据环保工作实际情况，我局定期不定期组织开展各类环保专项行动以及突查、夜查、节假日查、交叉检查等，对包括襄垣县恒祥焦化有限公司在内的重点排污单位强化监管。

三、现场调查情况
我公司执法人员到达企业后，首先对装煤出焦工段进行检查，未发现明显无组织放散现象。随后，执法人员调阅了相关资料：

（一）经查阅山西中瑞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5月20日出具的《襄垣县恒祥焦化有限公司自行监测报告》（中瑞恒晟（2019）字第183号），监测结果显示该公司无组织排放达标。

（二）经查阅该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环评报告中提出该项目炉顶配套除尘系统，烟尘收集率为85%。在正常操作中，会有少量烟尘无组织排放。

（三）为彻底解决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问题，我县不断加大对无组织排放治理的监管力度、治理标准一再提高，今年5月30日，县大气办印发了《襄垣县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要求和措施并要求在2019年底前完成。襄垣县恒祥焦化有限公司2018年已与山西朝阳环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投资1200余万元，于去年7月开始对焦炉无组织排放进行治理。目前主要设备、管道链接、系统安装已经完成，准备进入泵体调试阶段，预计在2019年8月底完工投入使用，届时将有效控制炉顶无组织排放现象。 
四、此前举报办理情况

2019年6月27日，我局12369环保热线受理中心接到电话举报该问题后，执法人员与举报人进行了联系，核实举报内容后赴现场进行了调查，在现场调查时未发现举报人反映“浓重黄色烟雾、大肆污染”现象，之后就有关情况向举报人进行了回复，第一次回复时举报人电话无人接听，第二次回复钟举报人未对我局调查结果提出异议。

    以上是县委社情民意通道交办“网民反映襄垣县恒祥焦化无视法规大肆污染，环保局疑似监管缺失”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特此报告。

襄垣县环境保护局

2019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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